
早报4月15日讯 找公司申请贷
款，结果款没贷到，还被收取了服务
费……近日，市民李先生遇到了一件
烦心事。“今年 3 月份，我想通过青岛
华亿融企业服务有限公司贷款，可贷
款一直没贷成，我却被该公司收取了
2500 元服务费。”4 月 10 日，李先生拨
打青岛早报热线电话 82888000，寻
求帮办维权。

贷款不成仍收服务费

“今年 3 月 15 日，我接到了青岛
华亿融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
打来的电话，问我是否需要贷款。因
为我有贷款意向，咨询了工作人员
后，觉得条件比较合适，就同意在他
们公司贷款。”李先生告诉记者，随后
他前往该公司申请贷款 10 万元，并
签订了合同。

“当时合同里写着需要支付咨询
服务费与劳务服务费，如果贷款成功，
公司按 5%收取费用，也就是 5000元，
而我必须先交2500元定金。该公司工
作人员说，大约一周时间，10万元就可

以到账。”李先生说，办完手续后，他便
回家等待。“等了好几周，10万元一直
没到账，该公司解释说因某些原因，贷
款目前贷不了。由于急需要用钱，我
只能选择不从该公司贷款了。”李先生
说，当他取消贷款时，该公司工作人员
却表示2500元服务费无法退还。“该公
司一直拖着，贷款不下来，却要收取
2500元服务费，我觉得不应该。”李先
生告诉记者，后续经过协商，该公司表
示可以退 2000 元，只收取 500 元服务
费，但他依然觉得难以接受。

记者介入后全额退款

记者看到，李先生与青岛华亿融

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中写着：
甲乙双方在自愿情况下达成协议，乙方
收取甲方一定的咨询服务费与劳务服务
费。乙方按照实际批款金额的 5%作为
服务费。此外，甲方支付定金合同金额
2500 元。甲乙任意一方收到乙方合作
机构批复信息，即视为乙方推荐业务成
功，推荐业务成功后则甲方付乙方剩余
款项。

对此，记者联系了青岛华亿融企
业服务有限公司，与李先生对接贷款
业务的工作人员表示，会与李先生再
次协商退款事宜。4 月 11 日下午，李
先生向记者表示，该公司已将剩余的
500 元服务费退回。

（本报记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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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需要联系我们

如果 你 在 青 岛 生 活 、学
习、工作中遇到难解决的烦
心事，或者发现一些有意思
的社会现象以及话题，都可
以 通 过青岛早报热线电话
82888000 或 在 青 岛 早 报 微
信公众平台留言联系我们，
青岛早报“热线帮”当值记者将
第 一 时 间
与你联系，
做 好 沟 通
的桥梁，帮
你 一 起 想
办法。

青岛早报微信公众号

记者帮办

贷款不成，服务费照交？
市民李先生申请贷款不成却被收取2500元服务费 早报记者介入后已退款

早报4月15日讯“装修新房买的
复合地板竟是 7 年前生产的，我很担心
后期出现质量问题……”近日，市民李
女士拨打青岛早报热线 82888000 反
映自己遇到的烦心事：为了装修新房，
她于 3 月底在莱西市烟台路三木装饰
城内的圣象地板专卖店挑选了一款
贴有新品宣传贴的复合地板，并付了
全款。收到货时，李女士发现产品上
标注的生产日期是 2017 年的，这让她
感到难以接受。记者就此事进行了
采访。

消费者：买地板遇到烦心事

“我购买了一套精装房，因为不喜
欢木地板的样式，于是决定买一批新地
板换上。”李女士告诉记者，出于对大品
牌的信赖，她选择了圣象地板，“我挑选
了很久，最后选了一款深咖色的，主要
是这款地板贴有新品贴，我感觉是新出
的样式，而且有一定的优惠。”李女士于
3 月 25 日付了 3000 元定金，并于 4 月 8

日交齐全款 8348 元，只等商家发货。
“当货物运达时，我感觉外包装特别脏，
有一种放了很久的感觉。我仔细一看
货物的标签，上面写着生产日期为 2017
年 10月 20日。”李女士查看了商品的编
码和自己手中单据上的编码，发现确实
是一致的，她又来到店里查看样品编
码，发现样品上的编码并不完全相同，
有 细 微 的 差 别 。“ 货 品 的 编 码 是
DP8102，而样品的编码是 DP8012；货品
的规格为 1060×127×12 毫米，而样品
规格为 1055×127×12毫米。我询问店
员是不是发错货了，店员表示没有发
错，于是我提出货物跟宣传的不一致，
属于欺诈消费者，而且我担心存放了 7
年的地板质量会出问题，要求退货，但
是店方态度强硬地拒绝了我，表示没有
出现质量问题就不可能退货。”李女士
告诉记者。

店方：销售行为并未违规

记者就此事采访了莱西市三木装饰

城圣象地板专卖店负责人左女士，左女
士表示，店内样品标识编号不一致是当
时广告公司制作时印错了，并不是产品
不同。李女士看中的这款地板只有
2017年的产品，而国家并为对地板的销
售时间作出限制。左女士还一再强调，
木地板存放时间越久，使用时越好。在
记者的追问下，左女士并未对“新品宣
传”这一点做出明确解释。左女士认为
店内的销售行为并无违规之处，希望李
女士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解决问
题。左女士表示因为李女士并没有货物
质量存在问题的检测报告或其他证据，
若想私下调解，需要按货款的 30%扣除
手续费后才能退款，但李女士对此并不
认同。她就此事报警后，民警也曾到店
内取证，当时店内的新品宣传标识并未
撤下，民警建议李女士通过消费者权益
保护委员会维护自己的权益。

4 月 15 日，莱西市消费者权益保护
委员会受理了李女士的投诉，表示进一
步调查取证后将给出回复。

（观海新闻/青岛早报记者 王彤）

买新地板，7年前的货？
李女士拨打早报热线82888000求助 店方称并未违规 莱西市消保委将调查取证


